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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細則」，特訂定「建國科技大學特殊

教育學生助理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目的乃為提供本校特殊教育學生生活及學業上之必要協助，以利其逐步適應校

園及培養獨立自主生活之能力。 

 

三、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之服務範疇係協助學生在校之學習與校園適應，且服務內容需符

合障礙類別之需求。 

 

四、申請資格：持有教育部有效「特殊教育鑑定證明」之建國科技大學在學學生，以障礙程

度影響課業及生活者為優先。 

 

五、本要點所稱之助理人員，係指下列人員： 

  (一) 協助同學。 

(二) 生活助理員。 

(三) 同步聽打員。 

(四) 其他協助人員。 

 

六、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申請者須於每學期資源教室所公布申請截止日以前完成申請。 

    (二)申請者須填寫「特殊教育學生助理人員申請表」(附件一)並須檢附當學期課表。 

(三)申請生活助理員者若有推薦人選應檢附生活助理員職前培訓結業證書。 

    (四)申請者應接受資源教室安排之需求評估以利當學期提供適切服務。 

    (五)由個管輔導員依照申請者狀況及需求先初步審核，再經資源教室期初會議進行 

        時數審查。 

 

七、助理人員聘用原則 

(一) 「協助同學」、同步聽打員及其他協助人員 

1.同步聽打員必須具備校內外聽打員培訓合格始能聘用之；其他協助人員則需依據

其能提供學生特殊需求之服務，擇優聘任之。  

2.助理人員須接受本校資源教室之職前說明或教育訓練，並依規定按時填寫及繳交

出勤紀錄表、領據及助理人員服務紀錄表 

 

(二) 生活助理員 

1.本校聘用之生活助理員，係依教育部《高等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與

資源教室設置及專責人員進用辦法》第九條之規定，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之人員。 

(2)經各級主管機關委託辦理教師助理員或特教學生助理人員特殊教育職前訓練

通過領有證明書，且於高級中等以上教育階段學校擔任教師助理員或身心障礙學

生助理人員年資累計達二年以上。 



 

2.「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之人員」係依衛生福利部《身心障礙

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第五條之規定，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領有生活照顧服務相關訓練結業證明書。 

(2)具教保員、訓練員或照顧服務員資格。 

(3)領有照顧服務員職類技術士證或保母人員職類技術士證。 

(4)高中（職）以上學校護理、照顧相關科、系、組、所、學位學程畢業。 

 

八、助理人員費用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申請費用支應,額 

度以不超過計畫經費為限。 

 

九、本要點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